
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知性通識課程選課注意事項 

一、實施對象：本校日間部四技二年級以上之學生。 

二、選課方式：一律上網電腦填選課程志願順序，於通識課程選課時間結束

後，統一由電腦系統亂數分發志願處理。 

三、預選時間： 

    110 年 6 月 7 日(星期一)上午 10 時至 110 年 6 月 10 日(星期四)下午 4 時。  

四、分發結果：請於 110 年 6 月 18 日(星期五)起進入課表查詢。 

五、全校加退選時間： 

    110 年 6 月 28 日(星期一)至 110 年 7 月 5 日(星期一) 

六、其它注意事項： 

(一) 預選後選課人數過低之班級，該班取消開課。同學需於第一次加退選前

檢視個人課表，若所選之課程被取消，可於全校第一次加退選時加選其

他通識課程。 

(二) 通識課程一經電腦選課結束後即不再受理手動加退選，請務必注意。 

(三) 開學第一週正式上課，教師即正常授課及正常點名。（未到課者以曠課論） 

(四) 欲查閱通識開課所有課表請至通識中心網站「課表查詢」查閱，或至通

識中心詢問。 

(五) 知性通識四類領域課程（身心健康類(A)/人文藝術類(B)/社會科學類(C)/

自然科技類(D)），學生可自由選修，若同一類選修超過 2 學分，超過部分

可認列為外系選修學分。 

(六) 109 學年度入學之同學，知性通識必須修滿 6 學分（三類別）始得畢業。

107、108、110 學年度入學之同學，知性通識必須修滿 4 學分（兩類別）

始得畢業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識教育中心 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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